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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AF_95_E5_A4_A7_E6_c67_255460.htm 第十一章 流转税纳税

审核代理实务 题量：历年分值：10～27分。2006年综合题所

得税年终审查中含增值税审查，约占4分。 题型：单选、多

选、简答、综合分析题。 第一节 增值税纳税审核代理实务 ☆

（掌握） 试题模式：[例11-1] 某工业企业系增值税一般纳税

人。税务师事务所于2007年8月受托对企业7月份增值税纳税

情况进行审核，取得该企业7月份会计资料如下： （1）7月5

日，16号凭证：购进原材料一批，⋯⋯ ⋯⋯ 要求： （1）计

算企业应纳增值税税额，指出该企业增值税计算缴纳存在的

问题，并计算本月企业少计（多计）增值税税额。 （2）⋯

⋯ 【答案】（1）计算本月应纳增值税 ①销项税额=⋯⋯ ②

进项税额=⋯⋯ ③本月应纳税增值额=⋯⋯ ④⋯⋯ ⋯⋯ （2）

企业增值税计算缴纳存在问题与“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”会

计处理调整。 ⋯⋯ 注册税务师为客户提供纳税审查服务不是

行使税务机关的检查权力，而是履行代理的职责，指导或帮

助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做好纳税自查工作，自行补缴少缴或

未缴税款。 一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纳税审核 （一）征税范

围的审核 1.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确定的审核 2.

增值税征税范围审核的基本内容 （1）应税货物范围的审核

要点 （2）应税劳务范围的审查要点 注意：增值税与营业税

征税范围的划分。 补充《税法（Ⅰ）》教材P71～72页内容：

1.国税发[2002]117号文：纳税人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包或

分包合同（包括建筑、安装、装饰、修缮等工程总包和分包



合同，下同）方式开展经营活动时，销售自产货物、提 供增

值税应税劳务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（包括建筑、安装、装

饰、修缮、其他工程作业，下同）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，对

销售自产货物和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取得的收入征收增 值税

，提供建筑业劳务收入（不包括按规定征收增值税的自产货

物和增值税应税劳务）征收营业税。 （1）必须具备建设行

政部门批准的建筑业施工资质； （2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

包或分包合同中单独注明建筑业劳务价款。 自2006年5月1日

起，纳税人销售自产建筑防水材料的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，

凡符合国税发[2002]117号文规定条件的，按照上述有关规定

征收增值税、营业税。 2.纳税人销售软件产品并随同销售一

并收取的软件安装费、维护费、培训费等收入，应按照增值

税混合销售的有关规定征收增值税，并可享受软件产品即征

即退政策。 对软件产品交付使用后，按期或按次收取的维护

、技术服务费、培训费等不征收增值税。 ②审核企业受托加

工的货物是否符合受托加工的条件。 印刷企业接受出版单位

委托，自行购买纸张，印刷有统一刊号（CN）以及采用国际

标准书号编序的图书、报纸和杂志，按货物销售征收增值税

。（参看《税法（Ⅰ）》教材P72 页第14点）。 （二）销项

税额的审查 1.销售额审核要点 （1）结算方式的审核 注意：

委托代销结算方式的新规定。 （2）应税销售额的审核 ①价

外费用：不符合代垫运费条件的代垫运输费用、装卸费、货

款违约金、罚款等。 ②销售残次品（废品）、半残品、副产

品和下脚料、边角料等取得的收入是否并入应税销售额。 补

充《税法（Ⅰ）》教材P72页第10、11、12点内容： 1.对从事

热力、电力、燃气、自来水等公用事业的增值税纳税人收取



的一次性费用，凡与货物的销售数量有直接关系的，征收增

值税；凡与货物的销售数量无直接关系的，不 征收增值税。

2.纳税人代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收取的费用，凡同时符合以下

条件的，不属于价外费用，不征收增值税： （1）经国务院

、国务院有关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批准； （2）开具经财政

部门批准使用的行政事业收费专用票据； （3）所收款项全

部上缴财政或虽不上缴财政但由政府部门监管，专款专用。

3.纳税人销售货物的同时代办保险而向购买方收取的保险费

，以及从事汽车销售的纳税人向购买方收取的代购买方缴纳

的车辆购置税、牌照费，不作为价外费用征收增值税。 ③以

旧换新方式销售货物 例题：某企业销售新洗衣机零售价1170

元，以旧换新收回旧洗衣机作价100元，实收1070元。账务处

理如下： 借：银行存款 1070 贷：主营业务收入 914.53 应交税

费－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155.47 正确的账务处理应为： 

借：银行存款 1070 销售费用（或原材料） 100 贷：主营业务

收入 1000 应交税费－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170 ⑤采取折

扣方式销售货物的。 三是重点审核企业的销售货物中的折扣

额是否在同一发票上注明。 ⑥逾期包装物押金的账款处理 错

误的账务处理如下： 借：其他应付款－存入保证金 贷：营业

外收入 正确的账务处理如下： 借：其他应付款－存入保证金 

贷：其他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-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国税

函[2004]827号文：纳税人为销售货物出租出借包装物而收取

的押金，无论包装物周转使用期限长短，超过一年（含一年

）以上仍不退还的均并入销售额征税。本通知自 2004年7月1

日起执行。 ⑦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以及

集体福利等方面 例题：某企业将自产产品用于集体福利，该



产品的成本800元，售价1000元，适用增值税税率17%。 错误

的账务处理如下： 借：应付职工薪酬 1000 贷：主营业务收入

1000 调账分录如下： 借：应付职工薪酬 170 [不含税售价1000

×17%] 贷：应交税费－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170 ⑨销售

代销货物 例题：某商场接受某企业委托代销其生产的产品，

合同规定销售价格为1000元，代销手续费为产品销售价格

的10%，适用增值税税率17%。 错误的账务处理如下： ①货

物买出时 借：银行存款 1170 贷：应付账款 1170 ②向委托方

支付货款时 借：应付账款 1170 贷：应付职工薪酬 100（实际

为代销手续费） 银行存款 1070 调账分录如下： ①借：应付

账款 170 贷：应交税费－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170 ②借：

应付职工薪酬 100 贷：其他业务收入 100 ③借：应交税费－应

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 170 贷：应付账款 170 以物易物，以物

抵债 按2001年颁布的会计制度的规定：非货币性交易下，按

换出资产的价值减去可抵扣的增值税，加上支付的相关税费

作为换入资产的实际成本。 新准则规定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

同时满足有商业实质和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，作购销处

理；不能满足规定条件的，与原会计制度处理办法相同。

2007年以前发生的以物易物业务： 例题：某企业用价值12000

元的产品，与其他企业交换价值12000元的原材料，假设适用

税率均为17%，则正确的账务处理如下： 借：原材料 10000 

应交税金－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 2040 贷：库存商品

10000 应交税金－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2040 混合销售行

为和兼营的非应税劳务 例题：某工业企业销售货物，并取得

送货上门的运费，但是未计提销项税。共收取价款1270元，

其中含运费100元。适用增值税税率17%。 错误的账务处理如



下： 借：银行存款 1270 贷：主营业务收入 1000 应交税费－

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170 其他业务收入 100 调账分录如下

： 借：其他业务收入 14.53[100÷1.17×17%] 贷：应交税费－

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14.53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